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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瑞华慈善基金会-南京市儿童医院

医疗救助项目”救助办法

为切实解决部分贫困群众就医难题，减轻贫困患者经济负担，发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宣传互帮互助、诚信友爱的公益理念，江苏省瑞华慈善基金会携手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共同设立“江苏省瑞华慈善基金会-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疗救助项目”。该项目将对在该医院住院就诊，涉及先天性疾病、意外伤害、免疫性疾病、重大疾病等病种的贫困患儿开展医疗救助。
一、救助对象及条件

（一）救助对象：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就诊，涉及儿童先天性疾病、意外伤害、免疫性疾病、重大疾病等病种的贫困患儿；
（二）申请人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患儿；
2、特困供养家庭患儿、孤儿或“五保户”家庭患儿；
3、国家、省、市、区政府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家庭患儿；

4、国家、省、市、区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家庭患儿；

5、因发生高额医疗费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患儿，并能提供家庭贫困情况证明，加盖居（或村）委会及街道（乡镇或其他民政部门）公章。

（三）对于规定病种之外的特殊贫困或极端病例，需南京市儿童医院及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提出申请，经江苏省瑞华慈善基金会同意后方可资助。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不享受救助：

1、实际生活、支出水平明显高于当地人均标准的。

2、家庭拥有2处及2处以上房产且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0平方米的，人均住房估值明显高于当地人均标准的；     

3、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包括隐性收入)、家庭人口变动情况，提供虚假申请材料和证明的。

二、救助范围与标准

1、本项目对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就诊，罹患上述病种的贫困患儿给予医疗救助。

2、本项目优先救助上述救助对象中申请人满足1-4类经济条件的特殊家庭患儿，优先救助南京市医保或非南京市医保办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贫困患儿。

三、救助流程

1、患儿到南京市儿童医院确诊病情；

2、符合救助条件的住院贫困患儿可向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领取或登陆南京市儿童医院官网下载并填写“江苏省瑞华慈善基金会-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疗救助项目”《申请书》、《申请表》；

3、患儿资料需真实、完整填写，并按照表上要求请相关民政部门对患儿家庭贫困情况出示意见加盖公章；

4、患儿家庭向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提交申请材料；

5、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对患儿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江苏省瑞华慈善基金会审核住院患儿资料，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及时将审核结果反馈给患儿及患儿家庭；

6、对确认符合条件的贫困患儿，本项目将实施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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